[bookmark: _Hlk110156674]关于崇仁二中（崇仁一中老校区）改造提升工程教学设施设备
（空调设备）采购项目（第三次）
投诉处理公告
崇财购诉字[2022]05号
投诉人：江西泰汇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兵
代理人：雷凡
联系方式：17770651906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新溪桥南一路77号C4#102商铺
被投诉人1：抚州市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过美华
联系人：万丹青
联系方式：18107948627
地  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财富广场6A座19楼
被投诉人2：崇仁县第二中学
法定代表人：黄新民
联系人：刘平如
联系方式：13979442219
地  址：抚州市崇仁县育才路32号
一、项目基本情况
抚州市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崇仁县二中的委托代理崇仁二中（崇仁一中老校区）改造提升工程教学设施设备（空调设备）采购项目（第三次）（招标编号：FZHX-2022-G053-3），该项目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采购公告于2022年09月01日发布，投诉人依法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并对被投诉人—抚州市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19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2年9月22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于2022年9月23日予以受理。受理后，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已审理终结。
二、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1-1.投诉事项1：在招标文件28页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要求：天井机（5匹）（7）电辅加热功率≤2500W参数存在排斥我方所投海尔品牌！参数要求存在排他性行为！
1-2.被投诉人答复：该参数为采购人根据项目目标制定的基本需求，经过市场了解，格力、美的、海信等品牌产品均能满足该项技术参数要求，贵公司可根据招标需求提供更优的产品参与投标。
2-1.投诉事项2：在招标文件64页商务标评审/2.所投产品制造商变频空调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获得级别等级最高的认定证明得2分，其次得1分，其他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政府机构出具的证明扫描件。得分存在指定格力品牌行为！
2-2.被投诉人答复：本次采购的就是变频空调，其相关的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获得政府机构的认定，代表了企业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与产品的综合性能，产品稳定性，产品先进性，产品节能性息息相关，只要是变频空调相关的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得过政府机构颁发的证书均予认可，并没有限制特定的区域和行业，此条款的设定与本次采购需求相关，符合综合评分法择优选取的设置原则。且此条款仅作为评分标准，对分值也进行了量化，并未作为资格条件限制和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投标，其意在为采购人择优选择产品，同时也通过政府采购政策鼓励投标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3-1.投诉事项3：1.投标产品制造商2017年以来获得国家政府机构颁发的中国质量奖证书得2分，获得省级政府机构颁发的质量奖证书得1分。评审依据：提供政府机构颁发的证书扫描件。
格力在2018年获奖，美的在2021年获奖！我方海尔品牌仅在2013年获得中国质量奖，同是中国质量奖唯有我方品牌不得分！评审依据年限设定是以何为依据，为什么要排除我方品牌得分！
3-2.被投诉人答复：中国质量奖旨在推广科学的质量管理制度、模式和方法，促进质量管理创新，传播先进质量理念，激励引导全社会不断提升质量，建设质量强国。随着生活质量日益提升，对生活中的产品质量和使用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据了解从2020年7月1日这一天起，空调的2019版能效新标准都将取代2013版和2010版这两个旧标准，8年前的质量标准已很难满足现行需求，设置此项评分标准主要是对制造商近几年的制造水平和质量管理水平的评比，中国质量奖评选周期为2年，每年不少于10个指标，各省级质量奖项就更多。且此条款仅作为评分标准，对分值也进行了量化，并未作为资格条件限制和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投标 ，故质疑事项不成立，此项评分标准不予修改。
4-1.投诉事项4：在招标文件60-62页技术标评审2匹挂机空调技术参数优于加分项、5匹天井机技术参数优于加分项! 评分标准完全偏向格力品牌，可以说是为格力而定！
4-2.被投诉人答复：本项目技术参数加分条款是在产品的基本技术性能参数（额定制冷功率、额定制热功率、电辅加热功率、制冷量、制热量、循环风量、空调噪音等）的最基础和最关键性指标上进行优于加分，同时对评分因素进行了细化量化，以保证采购产品的技术先进、质量高、稳定性强。且此条款仅作为加分项，并未作为必须满足的指标排斥任何品牌的产品参与投标，属于择优选择产品。贵单位的举例说明仅能表达出海尔有某款产品无法得到满分，事实依据无空调厂家证明材料佐证，并且以个别型号举例无法说明整体情况。市场上空调生产厂家众多，每个空调生产厂家的产品型号也众多，供应商可以选择性能更优的产品参与投标。此加分项的设置不存在任何指定特定的供应商和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故质疑事项不成立，该评分项不予修改。
三、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调查：
1.投诉事项1不成立。该项技术参数属于空调的最基本参数，且有3家以上品牌产品能够满足，招标文件技术要求设置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九条第二款“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的规定，采购人可根据实际采购需求制定技术参数要求，并不属于《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中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情形。
2.投诉事项2不成立。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及得分情况设置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该项技术与本项目采购的变频空调技术相关，并没有限制特定的区域和特定行业的奖项。将产品的技术优势作为加分项，属于择优选择产品，不存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中“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
3.投诉事项3不成立。国家质量奖是中国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设置一个时间段的奖项而非某一特定年限的奖项作为评审标准，不属于《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中“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
4.投诉事项4不成立。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及得分情况设置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针对采购项目需求作综合考量设定的加分项，满足细化、量化的要求，将产品的技术优势作为加分项，属于择优选择产品，并未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条二十条中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规定，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
四、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四条投诉事项均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投诉。
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五、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崇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崇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崇仁县财政局
2022年10月13日

[bookmark: _GoBack]
